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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6 天富 01”债券票面利率上调 

和放弃行使赎回选择权的补充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发行人”）于

2016年3月8日公开发行“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以下称“16天富债”），根据相关信息披露要求，

及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向合

格投资者）（以下称“《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条款，发行人应

于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2019年3月8日）前的第30个交

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

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和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根据公司2019年1月15日发布的公告，公司将延迟发布上述公告，

待2019年1月28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16天富01”债券持有人会议后，

根据审议结果，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10个交易日

发布是否上调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

告。 

由于债券持有人会议是否能够审议通过相关决议目前未能确定，



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发布本提示性公告，内容如下： 

一、“16天富01”债券票面利率调整事项 

1、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

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2、公司决定上调“16天富01”债券票面利率。 

3、公司将于1月28日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修改发行

人利率上调选择权之上调幅度及发布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

及上调幅度的公告时间的议案》。议案内容如下：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发行人”）于2016年3月8

日公开发行了“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以下称“16天富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16天富

01”债的受托管理人。 

鉴于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称“《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发行人上调

利率选择权中的上调幅度不能满足现有实际情况，经与发行人沟通确

认，拟对《募集说明书》中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条款进行如下

修改： 

《募集说明书》原规定为：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

为0.01%。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

变。” 

现变更为：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5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

为0.01%。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10个交易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

变。” 

根据会议审议结果，公司将及时发布利率调整幅度的公告。 

4、如果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则本次利率调整

幅度为100至500个基点（含本数）；如果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审议不通

过相关决议，则本次调整按照原募集书明书约定的调整上限100个基

点上调利率。 

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

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二、“16天富01”赎回选择权行使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当前市场环境，公司决定不行使赎回权。 

三、“16天富01”投资人回售选择权行使安排 



如果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则公司发出关于本次

债券票面利率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选择权

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如果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审议不通过相关决议，则公司将在持有人

会议次日发出关于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上调幅度的公告，该公告发出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

行回售申报。 

无论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结果是否通过相关议案，均不影响债券

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 

四、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事项尚待于2019年1月28日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如果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审议不通过相关决议，公司将在持有人会议次

日发布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按照《募集说明

书》约定，调整幅度100个基点。 

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

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的第3个计

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次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

选择继续持有本次债券。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

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

付工作。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

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内不进行申报的，则

被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造成信息披露时间未遵守《募集说明书》

约定，给投资者带来不便，在此向投资者致歉并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8日 

 


